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根据

《

公司法

》

及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弓

劲梅女士

。

本公司已完成相关监管报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特此公告

。

附件

:

弓劲梅女士简历

弓劲梅女士

,

经济学博士

。

曾担任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

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

司融资与风险管理部副部长

。

现任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部长兼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7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6

月

17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

注

:-

2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弓劲梅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

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４－０６－０３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０６－０３

过往从业经历

曾担任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高级研究员，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融资与风险管理部副

部长。现任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部长兼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注

:-

2.1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注

:-

3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刘惠文

离任原因 离世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０４－１９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注

:-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经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2014]548

号文核准批复

,

并报北京证监局备案

。

根据我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

“

董事长为公

司法定代表人

”。

我公司已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完成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

特此公告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7日

（上接B14版）

（

１１５

）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 吴骏 联系人 吴尔晖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１５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０３４

网址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１８８－６８８

（

１１６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联系人 张煜

电话 （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６１４１

传真 （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２１２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

１１７

）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楼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 孔佑杰 联系人 冯杰

电话 （

０１０

）

８３９９１７４３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９８３９

（

１１８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高冠江 联系人 唐静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

１１９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徐勇力 联系人 汤漫川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

１２０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中国华融

Ａ

座

３

层、

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宋德清 联系人 黄恒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３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

１２１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 张雅锋 联系人 牛孟宇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０２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３

（全国）

（

１２２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联系人 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

１２３

）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罗浩 联系人 倪丹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ｃｌｓａ．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６８７７７８７７

注

：

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刊登

《

关于暂停办理闽发证券

、

汉唐证券提

交的基金申购业务的公告

》，

从即日起暂停办理闽发证券

、

汉唐证券提交的本基金申购业务

。

对于此前通过闽发证券

、

汉唐证

券认购

、

申购的本基金份额

，

基金份额持有人仍可在闽发证券

、

汉唐证券正常办理赎回或转托管业务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

，

并及时公告

。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同上

）

（

三

）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国浩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３８

号泰康金融大厦

９

层

负责人 王卫东 联系人 黄伟民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８９０６６１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５１７６８０１

经办律师 黄伟民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杨绍信 联系人 洪磊

电话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许康玮、洪磊

四、基金的名称

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

：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定位于成长收益混合型基金

，

在获取稳定的现金收益的基础上

，

积极谋求资本增值机会

。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主要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

债券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

，

本基金资产配置的比例范围是

：

股票资产

３０％－７５％

；

债券资产

２０％－６５％

；

现金

资产比例控制在

５％

左右

。

其中

，

基金对收益型资产类

（

包括收益型股票和债券

）

的投资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对国债的

投资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

一

）

投资策略

１

、

大类资产配置

在全面评估证券市场现阶段系统性风险和预测证券市场中长期预期收益率的基础上

，

制订基金资产在成长型资产类

、

收

益型资产类和现金等大类资产的配置比例

、

调整原则和调整范围

。

２

、

收益型资产类的投资策略

根据目前金融市场状况

，

为实现收益目标

，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以下三类资产

：

一是按照规定

，

至少

２０％

的国债投资

；

二是

投资于具有相对较高收益率的企业债

、

金融债和公司可转债

；

三是投资收益型股票

。

本基金将在分析比较债券到期收益率和

当前市场收益型股票的股息收益率的基础上

，

结合市场情况从而对收益型资产类中债券和收益型股票进行资产配置

，

并通过

“

精选收益型股票

”

的策略以及稳健的债券投资来获得良好的收益目标

。

（

１

）“

精选收益型股票

”

的投资策略

对于收益型股票

，

将以预期股息收益率超过同期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为核心

，

同时结合以下几方面进行选择

：

Ａ．

公司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

预期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保持稳定增长

；

Ｂ．

公司现金流状况良好

；

Ｃ．

公司有现金分红历史记录

，

同时具有继续进行现金分红的潜力

；

Ｄ．

预期股息收益率处于市场平均水平之上

。

根据以上标准

，

选择出重点目标公司

，

在周密的案头研究基础上

，

通过实地调研

，

最终精选一批具备投资价值的收益型股

票

，

做中长期投资

。

（

２

）

债券投资策略

债券是实现基金资产安全和当期收益目标的重要金融工具

，

本基金在国债投资部分将根据对国债市场和利率走势的综

合判断

，

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之间积极寻找价格被低估的债券品种

，

追求稳定的债券票息收入或差价收益

。

对所有的

国债资产

，

在充分估算基金资产流动性状况的基础上

，

积极参与债券回购交易

，

获取无风险收益

。

３

、

成长型资产类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主要通过实施

“

行业优选

、

积极轮换

”

的策略

，

实现

“

资本增值

”

目标

。

本基金将加强对行业基本面的研判

，

跟踪各行业发展动态

，

对行业择优而投

，

即投资于那些基本面已出现积极变化

、

景气

程度增加但股票市场却反应滞后的行业

，

并根据行业的基本面变化以及股票市场行业指数表现

，

实施积极的行业轮换

，

不断

寻找新的行业投资机会

。

而实施以上策略的关键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行业价值评估方法

，

本基金管理人结合自身研究和国外

研究成果

，

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股票市场特点的行业价值评估体系

，

并在基金的投资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该体系

。

总结起

来

，

本基金管理人目前使用的行业价值评估体系可归结为

“

两个方法

、

一个系统

”，

即行业景气评价方法和行业指数对基本面

因素的敏感度分析方法

，

以及数据库支持系统

。

策略实施的主要流程如下

：

（

１

）

进行准确有效的行业分类

，

为开展行业研究和行业资产类投资奠定基础

。

（

２

）

研究员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

，

以细分行业作为最终研究对象

，

从以下两方面对行业进行评级分析

：

一是以行业相

对增长率为核心的行业景气趋势研究

；

另一方面是对股票市场是否合理反映行业基本面变化做出判断

。

本基金在以上研究的

基础上

，

对行业进行优选并积极轮换

，

以尽享行业的周期性增长机会

。

（

３

）

在确定具体的行业投资比例后

，

本基金在业绩主导原则基础上对行业内个股进行投资价值判断

。

所谓业绩主导原则

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要求

：

①

业绩增长性要求

，

公司预期经营性收入

、

净利润等业绩指标增长能够保持在行业内中上水平

；

②

业绩含金量要求

，

公司收入或利润的增长

５０％

以上来源于主营业务收入或利润的增长

；

③

业绩的行业相关性要求

，

公司经营

状况与行业基本面状况具有较强相关性

，

公司能够从行业景气上升中直接受益

。

在此基础上

，

本基金重点采用相对价值评价

方法

，

对股票投资价值进行判断

。

（

４

）

针对某些市场环境和行业特点

，

本基金会采用程序交易技术

，

对行业内个股采取指数化投资策略

。

（

二

）

投资管理程序

１

、

研究部通过内部独立研究

，

并借鉴其它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

，

形成宏观

、

政策

、

投资策略

、

行业和上市公司等分析报告

，

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金经理小组提供决策依据

。

２

、

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指导下

，

基金经理小组和资产配置委员会综合对国内外宏观经济

、

货币环境

、

证券市场发展趋势

等要素的分析判断

，

按照基金的契约规定

，

提出下一阶段本基金投资组合中股票

、

债券

、

现金的配置比例

，

并制订基金在其它

重要股票资产类别上的具体配置计划

。

３

、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和不定期召开会议

，

根据基金投资目标和对市场的判断决定本基金的总体投资策略

，

审核并批准

基金经理小组提出的资产配置方案或重大投资决定

。

４

、

基金经理小组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决议

，

参考本公司研究部和其它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

，

选择具体的投资目标

，

构建

投资组合

。

５

、

基金经理将投资指令下达给集中交易室

，

交易主管在复核投资指令合法合规的基础上

，

将指令分发给交易员执行

。

６

、

风险控制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风险评估与监控

，

并授权风险控制小组进行日常跟踪

，

出具风险分

析报告

，

监察稽核部对基金投资过程进行日常监督

。

７

、

基金经理小组将跟踪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发展变化

，

结合基金申购和赎回导致的现金流量变化情况

，

以及组合风险

和流动性的评估结果

，

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调整

。

８

、

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

，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投资程序作出调整

。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上证

Ａ

股指数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中等风险证券投资基金

，

长期系统性风险控制目标为基金份额净值相对于基金业绩基准的

β

值不超过

０．７５

。

在此

前提下

，

本基金通过合理配置在成长型资产类

、

收益型资产类和现金等大类资产之间的比例

，

努力实现股票市场上涨期间基金

资产净值涨幅不低于上证

Ａ

股指数涨幅的

６５％

，

股票市场下跌期间基金资产净值下跌幅度不超过上证

Ａ

股指数跌幅的

５５％

。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和

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报告期末

”），

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３

，

０９０

，

４５０

，

２２９．２８ ６１．５４

其中：股票

３

，

０９０

，

４５０

，

２２９．２８ ６１．５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１７２

，

４５７

，

７６６．００ ２３．３５

其中：债券

１

，

１７２

，

４５７

，

７６６．００ ２３．３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５６

，

４００

，

３１８．２０ ３．１１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６９

，

５５２

，

４６１．１２ １１．３４

７

其他资产

３３

，

０１４

，

７４０．５３ ０．６６

合计

５

，

０２１

，

８７５

，

５１５．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５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

Ｂ

采矿业

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

Ｃ

制造业

１

，

９０４

，

１４６

，

３２４．４０ ３８．３９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７

，

０６０

，

９４９．８４ ０．１４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６８

，

４１２

，

６７３．９８ ３．４０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９２

，

３４３

，

４０４．７５ ７．９１

Ｊ

金融业

５２

，

３３７

，

９２６．２９ １．０６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４０

，

６１７

，

９７８．３０ ６．８７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４７

，

７８０

，

９７１．７２ ２．９８

Ｓ

综合

－ －

合计

３

，

０９０

，

４５０

，

２２９．２８ ６２．３１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代码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３００１４４

宋城股份

１３

，

９８８

，

４１８ ３４０

，

６１７

，

９７８．３０ ６．８７

２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８

，

５４７

，

１８０ ３０６

，

２４５

，

４５９．４０ ６．１７

３ ００２４３９

启明星辰

７

，

０４１

，

２６５ ２１９

，

３３５

，

４０４．７５ ４．４２

４ ６０００６６

宇通客车

１２

，

４７９

，

４７５ ２００

，

４２０

，

３６８．５０ ４．０４

５ ３００１６８

万达信息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４

，

５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２

６ ３００１３３

华策影视

６

，

２７２

，

５３７ １４７

，

７８０

，

９７１．７２ ２．９８

７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９

８ ００２０２３

海特高新

９

，

３９４

，

７５５ １３５

，

６６０

，

２６２．２０ ２．７４

９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２

，

６９６

，

２０１ １２１

，

２７５

，

１２０．９８ ２．４５

１０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７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２７０

，

５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６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８９９

，

１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３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８９９

，

１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３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２

，

６８４

，

７６６．００ ０．０５

８

其他

－ －

合计

１

，

１７２

，

４５７

，

７６６．００ ２３．６４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３０４１８ １３

农发

１８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９

，

８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４

２ １３０２３６ １３

国开

３６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３

３ １３０００７ １３

附息国债

０７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３

４ １３０４１４ １３

农发

１４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９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２

５ １３０２２７ １３

国开

２７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９

，

８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１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

，

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

，

本基金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

，

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

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

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

。

(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

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２１２

，

７６８．１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９

，

５５０

，

１２０．７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２

，

２５１

，

８５１．５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合计

３３

，

０１４

，

７４０．５３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报告期末

，

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３００１６８

万达信息

１６４

，

５９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２

重大事项停牌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１．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３７％ ０．４０％ －１１．３２％ １．２２％ ７．９５％ －０．８２％

２００３

年度

２１．４３％ ０．７６％ １０．３２％ １．１４％ １１．１１％ －０．３８％

２００４

年度

１．９４％ １．０１％ －１５．０４％ １．３２％ １６．９８％ －０．３１％

２００５

年度

２．２９％ ０．９７％ －８．２１％ １．３７％ １０．５０％ －０．４０％

２００６

年度

１２６．１２％ １．２７％ １３０．５７％ １．３５％ －４．４５％ －０．０８％

２００７

年度

９６．６３％ １．４２％ ９６．１４％ ２．１９％ ０．４９％ －０．７７％

２００８

年度

－４１．２３％ １．７５％ －６５．３８％ ２．８４％ ２４．１５％ －１．０９％

２００９

年度

４５．９９％ １．３３％ ７９．８０％ １．９０％ －３３．８１％ －０．５７％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２９％ １．１０％ －１４．４６％ １．４２％ １５．７５％ －０．３２％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５．５１％ ０．８８％ －２１．６４％ １．１５％ ６．１３％ －０．２７％

２０１２

年度

９．９２％ ０．８６％ ３．１２％ １．０９％ ６．８０％ －０．２３％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８．０９％ １．００％ －６．８０％ １．１６％ ３４．８９％ －０．１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５．３８％ ０．９８％ －３．８７％ １．０１％ －１．５１％ －０．０３％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图

：

嘉实成长收益混合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注

：

按基金合同规定

，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内为建仓期

。

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

第十八条

（（

二

）

投资范围和

（

六

）

投资组合比例限制

）

的约定

：（

１

）

投资于股票

、

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总值的

８０％

；（

２

）

持有

一家公司的股票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３

）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

，

不

得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４

）

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５

）

本基金的股票资产中至少有

８０％

属于本基金名

称所显示的投资内容

；（

６

）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上述比例限制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十三、费用概览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

３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其他费用

主要包括证券交易费用

、

基金成立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基金成立后的与基金相关的会计

师费和律师费

。

该等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

，

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

２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

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

，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

费率表如下

：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元以下

１．５％

１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

万元

１．２％

５００

万元 （含）以上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业务

，

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

，

统一

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

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

、

招商银行借记卡持卡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

行

；

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

，

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

，

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

但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应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时

，

按实际费率

收取申购费

。

（

２

）

赎回费根据赎回时间实行递减收费

。

费率表如下

：

持有期限（日历日） 赎回费率

１

天

－３６５

天

０．５％

３６６

天

－７３０

天

０．２５％

７３１

天（含）以上

０

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扣除必要的手续费后

，

赎回费余额不得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

并归入基金财产

。

（

３

）

转换费

①

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

仅限

“

前端转前端

”

的模式

）

（

ａ

）

由嘉实货币

Ａ

、

嘉实货币

Ｂ

、

嘉实超短债债券

、

嘉实多元债券

Ｂ

、

嘉实安心货币

Ａ

、

嘉实安心货币

Ｂ

转换为嘉实成长收混合

时

，

转换费率均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

计算公式如下

：

净转入金额

＝

（

Ｂ×Ｃ

）

／

（

１＋Ｆ

）

＋Ｍ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

Ｍ

为嘉实货币

Ａ

、

嘉实货币

Ｂ

、

嘉实安心货币

Ａ

或嘉实安心货币

Ｂ

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

（

ｂ

）

嘉实信用债券

Ｃ

、

嘉实纯债债券

Ｃ

、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转换为嘉实成长收益混合时

，

采用

“

赎回费

＋

申购费率

”

算法

：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

（

１＋Ｆ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

ｃ

）

嘉实成长收益混合与嘉实增长混合

、

嘉实稳健混合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

、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

、

嘉实主题混合

、

嘉实

策略混合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

、

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

、

嘉实回报混合

、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

、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

、

嘉实领先成长

股票

、

嘉实周期优选

、

嘉实优化红利

、

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

、

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混合之间互转

，

以及转入嘉实货币

Ａ

、

嘉实

货币

Ｂ

、

嘉实超短债债券

、

嘉实多元债券

Ｂ

、

嘉实安心货币

Ａ

、

嘉实安心货币

Ｂ

、

嘉实债券

、

嘉实多元债券

Ａ

、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

、

嘉

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联接

、

嘉实信用债券

Ａ

、

嘉实信用债券

Ｃ

、

嘉实中创

４００

联接

、

嘉实纯债债券

Ａ

、

嘉实纯债债券

Ｃ

、

嘉实中证

５００ＥＴＦ

联接时

，

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计算公式如下

：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

ｄ

）

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联接

、

嘉实中创

４００

联接

、

嘉实中证

５００ＥＴＦ

联接转入嘉实成长收益混合时

，

采用

“

赎回费

＋

固定

补差费率

”

算法

：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

Ｇ

为对应的固定补差费率

：

１

）

当转出金额

≥５００

万元时

，

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

２

）

当转出金额

＜５００

万元

，

并且转出基金的持

有期

≥９０

天

，

则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

３

）

当转出金额小于

５００

万元

，

并且转出基金的持有期

＜ ９０

天

，

则固定补差费率为

０．２％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

ｅ

）

嘉实债券

、

嘉实多元债券

Ａ

、

嘉实信用债券

Ａ

、

嘉实纯债债券

Ａ

转入嘉实成长收益混合时

，

采用

“

赎回费

＋

固定补差费率

”

算法

：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

Ｇ

为对应的固定补差费率

：

１

）

当转出金额

≥５００

万元时

，

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

２

）

当转出金额

＜ ５００

万元

，

并且转出基金的

持有期

≥９０

天

，

则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

３

）

当转出金额小于

５００

万元

，

并且转出基金的持有期

＜ ９０

天

，

则固定补差费率为

０．５％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②

通过直销

（

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

）

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ａ

）

对于

“

前端转前端

”

的模式

，

采用以下规则

：

（

ｉ

）

嘉实货币

Ａ

、

嘉实货币

Ｂ

、

嘉实超短债债券

、

嘉实多元债券

Ｂ

、

嘉实安心货币

Ａ

、

嘉实安心货币

Ｂ

转换为嘉实成长收益混合

时

，

收取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

计算公式如下

：

净转入金额

＝

（

Ｂ×Ｃ

）

／

（

１＋Ｆ

）

＋Ｍ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

Ｍ

为嘉实货币

Ａ

、

嘉实货币

Ｂ

、

嘉实安心货币

Ａ

或嘉实安心货币

Ｂ

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

（

ｉｉ

）

嘉实信用债券

Ｃ

、

嘉实纯债债券

Ｃ

、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转换为嘉实成长收益混合时

，

采用

“

赎回费

＋

申购费率

”

算法

：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

（

１＋Ｆ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

ｉｉｉ

）

嘉实成长收益混合与嘉实增长混合

、

嘉实稳健混合

、

嘉实债券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

、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

、

嘉实主题

混合

、

嘉实策略混合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

、

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

、

嘉实多元债券

Ａ

、

嘉实回报混合

、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

、

嘉实主题

新动力股票

、

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联接

、

嘉实信用债券

Ａ

、

嘉实领先成长股票

、

嘉实周期优选

、

嘉实中创

４００

联接

、

嘉实优化

红利

、

嘉实纯债债券

Ａ

、

嘉实中证

５００ＥＴＦ

联接

、

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

、

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混合之间互转

，

以及转入嘉实货

币

Ａ

、

嘉实货币

Ｂ

、

嘉实超短债债券

、

嘉实多元债券

Ｂ

、

嘉实安心货币

Ａ

、

嘉实安心货币

Ｂ

、

嘉实信用债券

Ｃ

、

嘉实纯债债券

Ｃ

、

嘉实

稳固收益债券时

，

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计算公式如下

：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ｂ

）

对于

“

后端转后端

”

的模式

，

采用以下规则

：

（

ｉ

）

若转出基金有赎回费

，

则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

ｉｉ

）

若转出基金无赎回费

，

则不收取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时

，

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

，

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

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转出

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

，

调整后的基金转换费率应及时公

告

。

注

１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

，

嘉实增长混合实施暂停转入业务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

，

嘉实货币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

（

或

转入

、

定投

）

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

，

嘉实安心货币通过代销机构的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

（

或转入

、

定投

）

不

超过

１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起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

（

或转入

、

定投

）

不超过

５０

万元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

，

嘉实超短债债券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

（

或转入

）

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

注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

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

《

关于网上直销开通基金后端收费模式并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

，

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

含电话交易

）

开通旗下部分基金产品的后端收费模式

（

包括申购

、

定期定额投资

、

基金转

换等业务

）、

并对通过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

含电话交易

）

交易的后端收费进行费率优惠

。

本公司直销中心柜台和代销机

构暂不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

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公告

。

（

４

）

销售服务费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

用于基金的持续销售和服务基金份额持有

人

。

３

、

其他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

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列支

。

（

二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

三

）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

；

此项调整无须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

。

（

四

）

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

、

法规执行

。

十四

、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并根

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

。

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

１．

在

“

重要提示

”

部分

：

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

２．

在

“

三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

３．

在

“

四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更新了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

４．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新增了苏州银行

、

和讯科技

、

上海银行

３

家代销机构

，

更新了代销机构相关信息

。

５．

在

“

八

、

基金份额的申购

、

赎回

”

部分

：

根据相关公告

，

增加了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起降低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办理首

次投资金额

、

追加投资金额

、

赎回最低限额以及最低账面份额的单笔最低要求

。

６．

在

”

九

、

基金的转换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转换的相关内容

。

７．

在

“

十一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

８．

在

“

十二

、

基金的业绩

”

部分

：

基金业绩更新至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末

。

９．

在

“

二十五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部分

：

列示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本基金临时公告事项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7日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000407� � � �公告编号：2014-031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担保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4

年

6

月

16

日

，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接到通知

，

本公司

为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塑集团

"

）

在招商银行提供担保的

2,000

万元六个月

期银行贷款于

2014

年

6

月

15

日到期

，

经山塑集团向银行申请

，

上述贷款予以展期

，

展期期限

6

个

月

。

该项贷款由山塑集团提供的

30

亩土地使用权和本公司共同担保

。

2013

年

5

月

6

日

，

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

司互相提供不超过一亿元授信担保的议案

》（

详见公司

2013-008

号

、

2013-014

号专项公告

），

双

方互相提供不超过

1

亿元的银行贷款担保

，

担保期限三年

。

担保期间

，

本公司实际为山塑集团提

供

7,000

万元额度的滚动担保

，

山塑集团为本公司提供

8,000

万元额度的滚动担保

。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

，

公司为山塑集团提供的正在履行的银行贷款担保累计

7,000

万元

（

含本次展期担保额

度

）。

山塑集团第一大股东

、

法人代表谭方峰先生签署了反担保股权质押合同

，

谭方峰先生将其

持有的山塑集团

2000

万股股权

（

占山塑集团股权的

20%

，

为第一大股东

）

质押给本公司

，

为本公

司与山塑集团提供的全部银行贷款担保提供反担保

，

并办理了工商质押登记手续

。

根据山塑集

团提供的审计报告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山塑集团母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37,485.47

万元

、

负债总额

220,433.59

万元

、

净资产

117,051.88

万元

、

营业收入

504,151.48

万元

、

利润总额

12,461.52

万元

、

净利润

10,260.90

万元

。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被担保方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

督促其到期前及时偿还贷款

，

并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关于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证券

"

）、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元证券

"

）、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

称

"

华福证券

"

）、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门证券

"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

，

自

2014

年

6

月

17

日起

，

本公司将增加广州证券

、

金元证券

、

华福证券

、

厦门证券代理博时裕隆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日常申购

、

赎回代码为

"000652"

，

集中申购代码为

"000653"

）

的

销售业务

，

并开通转换转出业务

。

有关详情请咨询广州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

020-961303

，

访问广州证券网站

http://www.

gzs.com.cn

；

咨询金元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

4008-888-228

，

访问金元证券网站

http:// www.jyzq.

cn

；

咨询华福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

96326

（

福建省外请加拨

0591

），

访问华福证券网站

http://

www.hfzq.com.cn

；

咨询厦门证券客户服务热线

：

0592-5163588

，

访问厦门证券网站

http://www.

xmzq.cn

；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

有关情况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7日

关于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原基金裕隆）增加确权业务

受理机构的公告

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日常申购

、

赎回代码为

"000652"

，

集中申购

代码为

"000653"

）

由原裕隆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184692

）

转型而成

，

由于博时裕隆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是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因此

原裕隆证券投资基金退市时

,

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基金份额

，

在

实施封闭式基金转型时将统一登记在基金管理人开立的

"

临时账户

"

下

，

投资者需要对其持有

的裕隆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在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进行重

新确认与登记后

，

方可进行基金的赎回及其他交易

，

此过程称之为

"

确权

"

。

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发布公告

《

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原基金

裕隆

）

确权登记指引

》，

为方便投资者办理确权业务

，

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起增加广州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证券

"

）、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元证券

"

）、

华

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福证券

"

）、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门证券

"

）

为确

权业务受理机构

。

有关详情请咨询广州证券

、

金元证券

、

华福证券

、

厦门证券

，

联系方式如下

。

或致电博时

一线通

：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

(1)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广州市先烈中路

69

号东山广场主楼十七楼

办公地址

：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5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19

、

20

楼

法定代表人

：

吴志明

联系人

：

林洁茹

电话

：

020－88836999

传真

：

020－88836654

客户服务电话

：

020-961303

网址

：

http://www.gzs.com.cn

(2)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海口市南宝路

36

号证券大厦

4

楼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1

号时代金融中心

17

楼

法定代表人

：

陆涛

联系人

：

马贤清

电话

：

0755-83025022

传真

：

0755-83025625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228

网址

：

http:// www.jyzq.cn

(3)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

、

8

层

办公地址

：

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

至

10

层

法定代表人

：

黄金琳

联系人

：

张腾

电话

：

0591－87383623

传真

：

0591－87383610

客户服务电话

：

96326

（

福建省外请加拨

0591

）

网址

：

http://www.hfzq.com.cn

(4)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办公地址

：

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

：

傅毅辉

联系人

：

卢金文

电话

：

0592－5161816

传真

：

0592－5161102

客户服务电话

：

0592-5163588

网址

：

http://www.xmzq.cn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7日

股票代码：600886� � � �股票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2014-029

债券代码:� 122287� � �债券简称：13国投01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投大朝山

执行大型水电企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投电力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国投大朝山水电有限公司

(

简称

"

国投

大朝山

")

报告

，

国投大朝山税务主管部门近日明确了大型水电增值税返还的具体操作事项

，

主

要内容如下

：

一

、

政策情况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印发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大型水电企业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

》（

财税

[2014]10

号

）。

根据该通知

，

为支持水电行业发展

，

统一和规范大型水电

企业增值税政策

，

经国务院批准

，

装机容量超过

100

万千瓦的水电站

(

含抽水蓄能电站

),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8%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12%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

云南省财政厅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4

月

9

日联合印发

《

关于转发大型水电企业增值

税政策文件的通知

》（

云财税

[2014]31

号

）。

临沧市财政局

、

临沧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

联合印发

《

关于转发大型水电企业增值税政策文件的通知

》。

云南省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下发

《

关于明确大型水电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有关问题的通知

》，

云南省增值税即征即退从

2014

年

6

月征期开始办理

，

即

：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4

月

（

税款所属期

，

下同

）

水电企业实际发生的应退增值税税额

，

从今

年

5

月份

（

税款所属期

，

下同

）

起

，

按月从增值税应纳税额未超过

8％

税负部分中退还

。

2014

年

5

月及以后的应纳税额中超

8％

税负

（

2016

年至

2017

年为

12%

，

下同

）

部分按正常的即征即退方

式处理

。

二

、

政策影响

国投大朝山

2013

年增值税可退税款

1.04

亿元

。

按近年平均发电量和

2013

年电价水平测算

，

国投大朝山

2014

年

、

2015

年每年增值税可退税款

1.04

亿元

，

2016

年

、

2017

年每年增值税可退税

款

0.55

亿元

。

其中

：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4

月累计可退税款

1.43

亿元按月从

2014

年

5

月及以后增值税应纳

税额未超过

8％

税负部分中退还

；

2014

年

5

月及以后的应纳税额中超

8％

税负

（

2016

年至

2017

年为

12%

，

下同

）

部分按正常的即征即退方式处理

。

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投电力有限公司持有国投大朝山

50%

的股权

，

并享有相应的权益

。

特此公告

。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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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3

月

18

日开市起复牌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拟向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

、

北京力拓节能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

新疆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张英辰

、

郑硕果

、

李彦凯等

6

名法人

、

自然人发行股

份

，

购买其持有的新疆西拓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西拓

"

）

合计

100%

的股权

。

现将进展

工作公告如下

：

一

、

工作进展

目前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相关工作

，

评估及审计机构正在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

审计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

；

独立财务

顾问和律师正在对标的资产进行进一步尽职调查

；

同时

，

各方正在编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相关申报材料

。

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以后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并披露相关文件

。

待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公司将及时发出召开审议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

，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

履行有关审批程序

。

二

、

特别提示

1

、

截至本公告日

，

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

、

中止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或者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

2

、

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

2014

年

3

月

18

日披露的

《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相关风险提示

。

3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

公司在发出召开

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

，

将每三十

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16日

2014年6月1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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